沙县农商银行关于2025年福建宏光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沙县农商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（2023 年修订版）》相关规定，现将福建沙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与福建宏光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的重大关联交易披露如下：
1、 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2025年12月3日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重大关联交易一笔，同意向沙县宏盛塑料有限公司办理票据贴现业务，票据贴现额度增至5000万元，期限12个月。
2、 交易对手情况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沙县宏盛塑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09月17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277416776842，法定代表人：罗建峰，注册资本4200万元，公司主要股东为福建宏光实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%。注册地址位于三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创业东路399号，经营范围：生产酚醛模塑料（电木粉）、氨基模塑料（电玉粉）、甲醛溶液、酚醛树脂。
（二）关联关系情况
因沙县宏盛塑料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福建宏光实业有限公司，福建宏光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在我行合并持有6.24%的股权，是对我行有重大影响的股东，构成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沙县农商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（2023 年修订版）》规定的有重大影响股东关联方。
3、 定价政策
利率参照同期市场利率水平执行。本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均遵循一般商业条款和正常业务程序进行，定价不存在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情形。
4、 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沙县宏盛塑料有限公司因贴现需求增加，向我行申请增加票据贴现额度至5000万元，该笔贴现额度占我行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4.59%，已达到我行资本净额的1%以上，属重大关联交易。
5、 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2025年12月3日，经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，全体表决通过该笔重大关联交易。2025年12月3日董事会第三届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一信（福建）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
6、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本行独立董事审阅了《福建宏光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、专门委员会工作规则等内部制度要求，本着客观、独立、审慎的原则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对该笔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书，对该笔贷款表示同意。
7、 需要披露的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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